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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758070/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7 年第 58 号（关于推广减免税申请无纸化及取消减免税备案的公告） 

  

为深入推进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海关总署决定，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在全国海关推广减免税申请无纸化，同时取消减免税备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除海关总署有明确规定外，减免税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可通

过中国电子口岸 QP 预录入客户端减免税申报系统（以下简称“QP 系统”）向海关提交减免税

申请表及随附单证资料电子数据，无需以纸质形式提交。 

  （一）海关根据审核需要要求提供纸质单证资料的，申请人应予提供。 

  （二）随附单证资料的电子扫描或转换文件格式标准，参照海关总署 2014 年第 69 号公告

相关规定执行。 

  （三）办理减免税申请无纸化操作的规范见附件。 

  二、申请人可在首次办理进口货物减免税手续时一并向海关提交涉及主体资格、项目资质、

免税进口额度（数量）等信息（以下简称“政策项目信息”）相关材料，无需提前单独向海关

办理政策项目备案。 

  （一）申请人登录 QP 系统向海关提交申请材料时，应通过“减免税申请”功能模块提交。 

   （二）申请人首次填报政策项目信息时，对征免性质为 789 的，应将《国家鼓励发展的内

外资项目确认书》（以下简称《项目确认书》）中编号填入申请表；无《项目确认书》的，将

海关提供的项目编号填入。 

  其他征免性质的政策项目编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三）申请人为同一政策或项目进口货物办理减免税手续时，应将该政策项目信息编号填

入所有申请表中。 

  特此公告。 

  附件 

  办理减免税申请无纸化操作的规范 

  一、在满足海关减免税确认的前提下，申请人可简化上传随附单证： 

  （一）随附单证中涉及申请人主体资格、免税额度（数量）以及进口商业发票等，应全文

上传。 

  （二）进口合同页数较多的，含有买卖双方及进口代理人的基本信息，进口货物的名称、

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单价及总价、生产国别，合同随附的供货清单，运输方式及付款条件，

价格组成条款，双方签字等内容的页面应当上传。 

  进口合同有电子文本的，可上传合同的 PDF 格式文件，同时上传纸质合同的第一页和所有

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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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合同为外文的，应将以下条款翻译成中文，并将翻译文本签章扫描上传： 

  1．合同或协议标题； 

  2．买卖双方、进口代理人的名称及相互之间关系； 

  3．买卖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4．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及技术参数、数量、单价、总价、生产国别或制造商、包装等； 

  5．与货物价格及运输相关的条款（如采购条款、定价及支付条款、运输交付条款、保险条

款等）； 

  6．合同或协议授权事项（如经销协议的授权经销区域及授权范围、合同或协议授予的权

利及义务）； 

  7．合同或协议的终止条款； 

  8．与商品数量及其价格有关的合同附件（如各型号零部件等的数量及价格清单等）； 

  9．买卖双方、代理人的签字人及签字日期； 

  10．其他与减免税审核确认有关的条款。 

  （三）进口货物相关技术资料和说明文件中，属于判定该货物能否享受优惠政策的内容应

当上传。 

  二、通过“无纸申报”方式办理减免税手续的，申请人应按以下要求妥善保管纸质单证资

料备海关核查： 

  （一）有专用库房或者独立区域； 

  （二）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 

  （三）按照征免税证明编号单独成档，分年度保存； 

  （四）建立索引，便于查找。 

  有关纸质单证资料的保管期限，为自向海关申请之日起，至进口货物海关监管年限结束再

延长 3 年；与政策项目信息有关纸质单证资料的保管期限，为自向海关申请之日起，至该政策

或项目最后一批进口货物海关监管年限结束再延长 3 年。 

  三、申请人以“无纸申报”方式办理减免税手续，有遗失、伪造、变造相关单证档案等情

形的，暂停申请人“无纸申报”。 

 

海关总署 

2017 年 12 月 10 日 

 


